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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工會社的國美輿論理統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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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發
覺
今
日
社
會
工
作
者
仍
依
照
傳
統
方
式
評
估

其
案
主
，
然
而
在
干
預
過
程
上
則
操
折
衷
模
式
，
將
醫
療

模
式
加
以
擴
充
，
包
含
「
人
在
情
攬
中
」
的
探
究
，
並
且

應
用
各
種
理
論
。
此
處
我
們
回
顧
三
個
主
要
的
系
統
理
論

本
文
譯
，
自
∞
。
已
且
已
h
w
m
m定。
『

W
U〈
已
-
2
.
z。﹒
∞w

皂
白

(
O
n
?
)
。
作
者
為
C
g
2
Z
Z

巳
白
血
。
可
。
∞
ω
口
已

旦
旦

m
y』m
口
的
g

。
原
文
發
表
於
利
諾
市
社
會
服
務
教
育

人
員
協
會
(
巴
巴
，
內
華
連
州
)
。

、
品
制
品
吾

近
年
來
，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界
十
分
流
行
「
系
統

」
兮
可
的
古
巴
)
概
念
。
有
關
該
「
新
理
論
的
探
究
法
」
的

文
章
與
書
籍
相
繼
出
版
。
當
我
們
回
顧
相
關
文
獻
時
，
卻

發
現
系
統
探
究
法
並
不
完
全
是
新
的
，
三
種
系
統
探
究
法

(
4穹
呵
呵
切
可
的
門
而
自
戶
口
〉
叮
叮
門
。
但
口
穹
的
)
同
時
被
倡
導
，

而
各
種
探
究
怯
的
重
點
均
在
「
系
統
」
之
概
念
。
系
統
探

究
促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觀
察
案
主
本
身
以
外
的
社
會
系
統
，

致
力
於
將
醫
療
模
式
轉
變
為
社
會
學
模
式
，
其
重
點
由
個

人
轉
向
強
調
其
社
會
系
統
。
三
個
探
究
怯
各
有
其
哲
學
根

諒
，
基
於
不
同
的
假
定
，
觀
察
不
同
之
社
會
現
象
。
為
了

辨
識
這
三
種
探
究
法
，
作
者
回
顧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歷
史
，

以
三
種
探
究
法
對
於
工
作
者
的
實
際
價
值
為
基
礎
，
評
估

這
些
探
究
法
。

二
、
科
學
家
和
社
會
且
作
者

科
學
家
尋
求
真
理
。
換
言
之
，
科
學
家
發
展
及
考
驗

理
論
，
以
了
解
理
論
是
否
能
解
釋
並
預
測
現
象
。
此
外
，

以
其
發
現
結
果
提
供
專
業
人
員
的
應
用
，
如
社
會
工
作
員

社
會
工
作
者
則
被
期
待
選
擇
一
種
或
數
種
探
究
法
，

運
用
這
些
方
法
處
理
案
主
的
問
題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精
神
科

社
會
工
作
者
採
用
斯
金
納
2
.
問
﹒
早
戶
口
口
叩
門
)
的
理
論

，
強
調
行
為
修
正
。
而
美
國
的
社
會
工
作
雖
起
源
於
應
用

社
會
學
，
但
發
展
過
程
中
卻
失
去
了
與
社
會
學
的
連
繫
，

最
近
才
叉
恢
復
對
於
社
會
學
的
興
趣
。

十
九
世
紀
，
美
國
的
社
會
學
者
非
常
信
任
科
學
方
法

，
甚
至
認
為
社
會
科
學
可
以
「
解
救
」
人
類
，
這
種
現
象

在
芝
加
哥
特
別
明
顯
，
他
們
致
力
於
研
究
工
業
化
及
歐
洲

移
民
所
造
成
的
許
多
問
題
，
並
且
支
持
亞
當
斯(
T
S

〉
已
m
w
S
M
)等
對
人
們
直
接
的
影
響
。
而
直
當
斯
在
協
勘

察
主
了
解
制
度
﹒
，
幫
助
集
主
克
服
社
會
生
活
難
題
﹒
'
鼓
動

、
遊
說
及
促
成
改
變
立
法
政
策
的
時
候
，
她
被
頓
為
一
名

「
應
用
社
會
學
者
」
。

但
是
，
一
九
二
0
至
三
0
年
間
，
社
會
學
者
不
再
聲

稱
他
們
了
解
社
會
事
務
，
也
不
再
直
接
涉
及
社
會
問
題
的

解
決
。
他
們
的
退
出
所
持
理
由
為
: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已

經
「
證
明
」
社
會
科
學
無
法
應
對
社
會
問
題
，
「
經
濟
大

恐
慌
」
(
吋
}
呂C
Z
E

口
也
z
z
-
8
)
再
次
肯
定
這
個

事
實
。
直
至
今
日
，
社
會
學
者
以
其
同
僚
為
對
勢
，
分
享

理
論
及
研
究
報
告
，
而
較
少
提
供
專
業
人
員
實
務
工
作
的

基
礎
。當

三
分
之
一
的
美
國
勞
動
人
口
道
解
雇
，
轉
而
向
政

府
尋
求
協
助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失
去
了
案
主
。
有
部
分
的
社

一的一



會
工
作
者
受
政
府
雇
用
，
一
九
三0
年
許
多
機
構
的
經
費

耗
竭
，
社
會
工
作
也
發
現
他
們
沒
有
一
個
「
顧
客
」
。
幸

好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的
生
命
力
足
移
堅
強
，
他
們
開
始
揉
用

新
的
理
論
，
發
掘
新
的
案
主
以
求
生
存
。
他
們
以
佛
洛
依

德
(
吋
門
而
已
已
)
的
理
論
解
釋
中
產
階
級
勞
工
個
別
適
應
的

問
題
，
以
人
格
及
早
期
家
庭
經
驗
為
協
助
重
點
，
取
代
了

貧
窮
的
案
主
。
當
大
部
分
工
作
員
不
再
為
不
幸
者
服
務
;

不
再
涉
及
社
會
行
動
﹒
，
也
不
依
賴
社
會
學
的
概
念
和
解
釋
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擺
脫
「
應
用
社
會
學
者
」
的
角
色
，
成
為

個
案
工
作
者
。
團
體
工
作
員
從
徙
置
活
動
中
心
(
∞
叩
門
已

m
I

B
g

丹
出
。
5

冊
)
轉
向
精
神
科
治
療
領
域
。
社
區
組
織
者

與
個
案
工
作
者
聯
結
，
由
商
業
菁
英
贊
助
私
人
機
構
的
助

人
服
務
。

然
而
仍
存
在
一
些
問
題
。
佛
洛
依
德
學
派
的
探
究
法

不
符
合
科
學
，
而
故
心
理
學
者
和
社
會
心
理
學
者
排
拒
(

尤
其
是
學
習
論
心
理
學
者
﹒
，
象
徵
互
動
論
社
會
心
理
學
者

)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個
問
題
不
需
鵬
為
真
正
的
缺
點
。
首
先
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以
發
覺
佛
洛
依
德
學
派
理
論
的
運
用
價
值

，
對
案
主
十
分
適
用
;
其
次
由
於
精
神
科
醫
師
和
心
理
分

析
師
致
力
於
「
新
佛
洛
依
德
學
派
」
理
論
的
發
展
，
提
供

了
社
會
工
作
者
充
實
的
新
理
論
。

新
佛
洛
依
德
學
派
理
論
適
用
於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。
今

日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間
的
不
漏
只
是
反
應
對
貧
窮
作
戰
(

三
月

O
口
可
。
〈
叩
門4
)
，
顯
示
需
要
頁
一
般
化
的
理
論
，

故
包
括
內
在
心
理
問
題
及
不
幸
者
社
會
調
遍
的
問
題
。

社
會
工
作
員
雖
然
成
功
的
處
理
中
產
階
級
的
案
主
，

但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從
未
公
然
地
放
棄
對
不
幸
者
的
服
務
。

事
實
上
，
自
羅
斯
福
總
統
推
行
「
新
政
」(2而
言
巳

g
c

以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包
括
兩
種
類
型
:
ω
具
備
社
會
工

作
碩
士
資
格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專
門
處
理
中
產
階
級
的
心
理

問
題
;
白
大
學
畢
業
的
社
工
員
，
在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針
對

不
幸
者
提
供
直
接
及
間
接
服
務
(
通
常
自
社
會
工
作
碩
士

督
導
)
。

一
九
六
0
年
代
不
幸
者
的
暴
動
和
對
貧
窮
作
戰
，
導

致
社
會
工
作
革
命
。
開
始
時
，
革
命
緩
慢
進
行
，
致
力
於

發
展
院
外
計
劃
。
此
後
，
社
會
組
織
者
對
社
會
學
模
型
感

到
興
趣
，
並
在
社
會
工
作
文
獻
中
引
用
。
個
案
工
作
也
攻

擊
醫
疫
模
型
無
法
認
知
個
人
問
題
乃
起
諒
於
社
會
璟
境
。

系
統
探
究
法
掌
握
教
育
者
和
實
務
工
作
的
心
像
。
致
使
社

會
工
作
的
興
趣
從
內
在
心
理
現
象
轉
移
到
系
統
間
的
現
象

;
由
醫
療
模
型
轉
變
為
個
人
在
情
境
中
(
吋

Z
M
U
R
E
P

E
s
丘
吉
凶
泣
。
口
)
的
概
念
;
並
且
從
直
接
個
別
的
服
務
發

展
為
直
接
與
間
接
的
聯
合
服
務
。

系
統
探
究
法
以
此
廣
泛
的
新
焦
點
為
理
想
基
礎
。
無

論
如
何
，
目
前
有
關
系
統
分
析
的
文
獻
中
，
可
以
清
楚
的

看
出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系
統
探
究
法
並
非
一
個
，
而
是

有
三
種
不
同
的
理
論
派
別
。

---
、

三
種
象
統
攻
論

一
九
六
0
年
起
，
系
統
模
型
流
行
於
社
會
工
作
文
獻

之
中
，
作
者
普
遍
同
意
下
列
概
念.. 

L

案
主
不
應
被
個
為
孤
立
、
自
足
的
存
在
，
而
應
是

互
相
依
賴
的
系
統
，
在
復
雜
的
大
系
統
中
互
動
，
視
個
人

在
情
境
、
璟
境
中
;

9
的
傳
統
的
焦
點
應
自
醫
療
模
型
轉
變
為
社
會
學
模
型

，
從
個
別
系
統
到
社
會
系
統
，
並
且
從
直
接
服
務
到
間
接

服
務
。然

而
，
至
今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仍
不
了
解
系
統
理
論

存
在
多
於
一
個
的
派
別
，
而
將
不
同
的
派
別
祖
作
同
一
主

張
。

最
近
四
年
，
西
波
倫
(
巴
巴
巴
℃
。
門
戶
口
)
從
生
態
系

統
理
論
中
區
分
出
一
股
系
統
理
論
。
力
摩
門
已
叩
門
。
自
由

出
﹒
巴
巴
巴
叩
門
g
m
w
口
)
和
羅
德
(
C
R可
〉
-
E

。
可
門
戶
)
從

一
控
系
統
區
別
生
態
透
祖
;
並
且
由
社
會
系
統
理
論
抽
離
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。

一的一

以
下
概
述
三
種
採
究
法
。

廿
一
般
系
統
探
究
法

赫
頓
(
。
。
丘
。
口
出2
2
)
於
一
九
六
0
年
代
，
將

一
控
系
統
理
論
引
進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，
受
到
伯
特
倫
非
(

戶
口
已
三
∞
〈
。
口
切
叩
門
宮
古
巴
『
可
)
的
影
響
，
赫
頓
鵬
個

體
為
一
系
統
|
|
定
義
為
在
一
界
限
內
相
互
關
聯
的
各
個

部
分
「
有
目
的
」
之
組
織
體
。
系
統
中
的
訊
息
、
能
量
及

其
他
資
頓
不
斷
的
與
環
燒
互
換
。
當
個
體
接
受
輸
入
的
訊



息
和
能
量
，
會
造
成
系
統
的
不
平
衡
，
處
理
這
些
輸
入
則

產
生
正
向
或
負
向
反
應
。
正
向
的
反
應
指
系
統
改
變
成
經

營
新
的
形
式
或
結
構
。
負
向
反
應
則
指
企
圖
維
持
系
統
的

現
狀
以
保
持
平
衡
，
是
缺
乏
成
長
的
狀
況
。

伯
克
利

(
4〈E
r
門
切
E
r
m
u刊)
特
別
指
出
阻
礙
變

還
是
一
種
病
態
，
終
將
導
致
系
統
的
混
亂
和
死
亡
。

因
此
，
一
般
系
統
支
持
者
認
為
系
統
應
被
鵬
為
在
較

大
系
統
內
的
運
作
，
在
互
動
中
溝
通
、
改
變
和
成
長
。
而

這
些
系
統
可
以
是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組
織
，
甚
至
是

國
家
。

口
生
態
操
究
法

生
態
理
論
派
於
社
會
達
爾
文
主
義
、
帕
克
(
H
F
。
σ
叩
門
付

岡
山-
M
M
R
W
)
的
人
類
生
態
學
及
列
溫
(
只

C
Z
H
K而
這
戶
口
)

的
場
域
理
論
，
並
由
格
曼
(
白
自
己
切
-
G
叩
門
自
丘
口
)
引

進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。
生
態
探
究
挂
不
同
於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
以
改
變
的
能
力
為
重
點
;
相
反
的
，
它
強
調
個
體
與
社
會

璟
撓
的
妥
協
、
溝
通
，
以
達
到
調
遍
及
生
存
。

生
態
探
究
閉
個
體
包
含
肝
、
與
週
遭
璟
境
系
統
持
續
的

關
係
之
中
。
它
不
同
於
傳
統
醫
療
模
式
著
重
內
在
心
理
及

順
向
、
治
療
的
層
面
，
而
強
調
相
互
作
用
及
逆
向
、
預
防

的
探
究
。
格
曼
和
吉
特
曼

(
K
H
H
m
M
C

吉
叩
門
8
8
)
也
認

為
個
人
的
不
快
樂
，
乃
由
於
社
會
秩
序
下
未
解
決
的
問
題

所
引
起
。
此
結
論
有
助
於
人
們
適
應
璟
撞
，
因
為
當
人
們

與
其
璟
揖
(
生
態
系
統
)
不
能
相
互
調
遍
，
則
造
成
單
方

或
雙
方
的
損
害
。
當
個
體
面
對
發
展
、
地
位
變
遷
及
危
機

，
或
社
會
、
物
質
璟
境
的
壓
力
，
他
們
努
力
地
維
持
生
態

系
統
內
某
種
程
度
的
平
衡
，
此
時
需
要
環
境
而
非
內
在
心

理
的
干
預
。
倒
如
，
格
曼
和
吉
特
曼
討
論
一
位
偏
執
狂
女

子
的
治
按
計
劃
'
是
以
協
助
她
與
他
人
或
新
環
境
適
當
的

主
動
取
代
精
神
治
療
，
減
輕
其
偏
執
症
狀
。

的
口
混
漂
恩
模
型

扳
深
思
(
吋
且
8
2

】M
m門
間
。
口
∞
)
是
位
了
不
起
的
社

會
學
理
論
家
，
他
影
響
無
數
的
哈
佛
學
生
及
社
會
學
者
。

但
是
一
艘
引
述
他
的
理
論
模
型
者
多
半
失
去
其
精
義
。
六

十
年
代
該
模
型
會
遭
駁
斥
，
而
後
扳
深
思
的
貢
獻
再
次
為

社
會
學
界
廣
泛
接
納
。

派
深
思
的
大
名
會
出
現
於
系
統
探
究
法
文
章
之
中
，

並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熟
悉
。
然
而
，
許
多
使
用
派
深
思
模
型

的
作
者
忽
略
了
主
要
理
論
，
而
只
是
採
用
〉
C
H
F
模
型
(

即
適
應
且
也
E
H
M
O
P
-
'目標
達
成
問
。
且R
E
2

而
g
g
H

;
整
合
E
Z
m背
心
泣
。
口
;
潛
勢
古
古
自
己
，
以
分
析
、
評

估
社
會
機
構
和
制
度
的
設
立
。

繼
傳
統
歐
洲
社
會
學
者
之
後
，
跟
深
思
發
展
了
一
套

重
要
的
理
論
，
以
解
釋
巨
型
社
會
體
系
。
他
自
承
受
惠
於

韋
伯

(
E
M
H
M定各
叩
門
)
，
在
一
般
行
動
理
論
中
，
他
親

人
類
為
理
性
、
快
樂
和
充
瀚
價
值
的
;
帕
瑞
特
(
〈
口
l

p
a

。
可
自
己
。
)
認
為
社
會
在
「
移
向
均
衡
」
的
狀
態

下
，
為
目
標
一
致
取
向
的
系
統
;
及
徐
爾
幹
(
由
自
口
而

已
E
W
Y
叩
門5
)
一
一
冉
肯
定
價
值
乃
社
會
建
立
及
維
持
某
種

程
度
秩
序
的
主
要
因
索
，
派
深
思
以
這
些
概
念
支
持
其
理

論
架
構
。

扳
深
思
認
為
不
同
類
型
的
個
體
可
以
發
揮
整
合
的
功

能
，
以
維
持
某
種
社
會
規
則
的
運
作
。
此
乃
由
於
個
體
經

由
社
會
化
接
受
共
享
的
基
本
價
值
體
系
，
而
社
會
秩
序
郎

以
此
基
本
價
值
為
基
礎
，
因
此
個
人
會
依
攘
他
所
接
受
的

社
會
報
酬
，
例
如
地
位
、
權
威
、
金
錢
和
愛
的
期
望
而
行

為
。

因
此
，
一
男
孩
若
將
多
數
社
會
團
體
的
主
要
價
值
及

角
色
期
望
內
化
，
則
他
在
學
校
及
生
活
中
會
表
現
良
好
，

他
將
是
好
丈
夫
、
好
父
親
和
社
區
中
的
好
公
民
，
以
符
合

其
取
得
之
社
會
報
酬
角
色
。
換
言
之
，
個
人
努
力
順
從
社

會
要
求
而
撞
得
報
酬
，
則
個
人
將
表
現
功
能
良
好
，
並
將

該
價
值
社
會
化
。
然
而
，
如
果
該
男
孩
認
為
璟
境
對
他
無

所
助
益
，
或
是
無
法
回
報
其
順
從
的
努
力
，
則
他
可
能
進

入
偏
差
行
為
的
循
璟
。
而
偏
差
行
為
可
能
導
致
社
會
結
構

的
變
遷
、
犯
罪
、
革
命
等
個
人
及
社
會
破
壞
的
結
果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擴
充
基
本
理
論
的
探
究
，
他
們
發
現
許

多
派
深
思
的
模
型
可
用
於
協
助
案
主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。
舉

例
而
言
，
扳
深
思
偎
設
兩
個
基
本
模
型
以
處
理
貧
窮
、
跨

文
化
誤
解
及
少
數
民
族
之
間
的
社
會
文
化
斷
層
問
題
。
ω

價
值
取
向
的
模
型
，
提
示
使
人
們
行
為
基
本
不
同
的
價
值

基
礎
﹒
'
ω揖
供
個
人
制
約
條
件
的
報
酬
角
色
的
社
會
模
型

，
是
社
會
控
制
的
有
力
資
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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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離
婚
、
老
人
問
題
、
變
遷
中
性
別
角
色
、
工
作
角

色
、
青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及
由
於
困
擾
孤
獨
等
感
覺
所
造
成
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也
可
由
另
外
兩
個
模
型
加
以
解
釋

•• 

ω
偏

差
行
為
理
論
，
關
偏
差
行
為
乃
由
於
對
社
會
提
供
之
有
條

件
報
酬
角
色
失
敗
所
引
起
;
ω
社
會
變
遷
理
論
，
解
釋
社

會
變
遷
乃
由
於
報
酬
的
重
新
分
配
而
造
成
的
緊
張
，
克
服

方
法
的
革
新
、
新
結
構
，
甚
至
新
的
價
值
等
現
象
。

簡
言
之
，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員
應
明
瞭
三
個
系
統
理
論

的
存
在
。
一
位
系
統
理
論
強
調
各
種
層
面
(
個
人
、
小
團

體
或
社
會
)
系
統
變
遷
，
視
變
遷
乃
反
應
外
在
訊
息
，
以

產
生
新
的
生
存
方
法
。
生
態
系
統
理
論
祖
個
別
體
系
為
大

的
生
態
系
統
中
的
一
部
分
，
為
了
達
到
順
應
、
調
迪
和
生

存
，
它
必
須
具
備
協
調
交
涉
的
能
力
。
派
深
思
學
派
模
型

則
指
明
人
類
調
過
於
組
織
與
社
會
體
系
，
更
強
調
下
列
兩

點
•• 

L

貧
窮
、
差
別
待
遇
及
錯
置
|
|
為
婦
女
、
貧
民
及

少
數
貧
窮
者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﹒
'

Z

就
業
、
性
別
歧
騙
、
青
少
年
的
不
穩
定
及
偏
差
行

為
或
破
碎
家
庭
等
社
會
問
題
|
|
為
全
人
類
所
面
臨
的
問

題
。

四

、
社
會
玉
作
急
統
採
究
法

我
們
整
理
「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已
。
已
門
口
且
已
開
已
口

l

n
p
泣
。
口
問
。
門
切
。
口
口
言
。
其
)
」
、
「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(

切
。
旦
旦
白
血-
u
m定
。
品
)
」
、
「
社
會
工
作3
。
旦
旦
逞
。
品

)
」
三
一
份
刊
物
過
去
十
年
中
出
版
的
文
章
，
且
推
論
實
務

工
作
者
及
教
育
者
對
於
三
種
基
本
系
統
理
論
的
反
應
。

大
部
分
提
及
系
統
理
論
、
系
統
、
個
人
在
璟
境
中
等

概
念
的
文
章
出
現
在
「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」
，
其
次
為
「
社

會
個
案
工
作
」
，
再
其
次
為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。
同
時
，
分

析
結
果
如
下•. 

L

關
於
實
務
工
作
的
報
告
佔
優
勢

僅
有
三
篇
文
章
直
接
談
及
理
論
。
其
一
提
出
派
深
思

學
派
的
模
型
;
其
二
討
論
一
般
系
統
較
佳
之
觀
點
;
其
三

論
及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，
實
質
上
則
在
提
倡
生
態
探
究
法
。

作
者
回
顧
這
些
文
章
發
現
大
部
分
研
究
者
談
論
系
統

理
論
時
，
只
是
為
了
改
進
實
務
工
作
或
是
教
學
、
研
究
之

用

。
Z

著
重
社
會
工
作
的
擴
張

大
部
分
作
者
希
望
擴
展
社
會
工
作
的
焦
點
，
而
不
支

持
任
何
一
個
系
統
理
論
。
因
此
，
只
有
四
篇
文
章
提
到
生

態
探
究
怯
的
運
用
。
十
篇
文
章
是
完
全
沒
有
任
何
理
論
的

探
究
，
只
是
提
倡
涵
蓋
更
多
社
會
學
的
理
論
、
案
主
的
支

持
系
統
，
或
個
人
在
情
境
中
的
觀
點
。

大
部
分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興
趣
在
於
發
現
新
的
途
徑
以

擴
充
醫
療
模
式
，
包
含
案
主
的
社
會
璟
攪
，
而
非
對
於
特

殊
理
論
的
詭
辯
。

a
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不
再
流
行

一
位
系
統
理
論
為
多
數
作
者
忽
視
，
即
使
論
及
也
多

為
批
評
意
見
。
一
篇
報
告
中
兩
位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學
者
甚

指
至
出
:
繼
續
討
論
這
個
主
題
似
乎
是
不
必
要
的
。

西
技
倫

(
2可
。
門
戶
口
)
對
於
這
些
評
論
加
上
一
註
解

.
「
系
統
理
論
會
有
一
段
全
盛
時
期
，
在
部
分
社
會
工
作

學
校
中
受
到
熱
烈
的
接
納
，
成
為
神
奇
的
象
徵
o

一
時
間

，
一
股
系
統
理
論
被
視
為
社
會
工
作
唯
一
的
理
論
。
」
但

是
，
如
今
生
態
系
統
理
論
已
取
代
了
這
種
地
位
。

作
者
以
此
小
型
的
研
究
為
基
髓
，
揖
出
下
列
嘗
試
性

的
結
論
。

五
、
實
務
主
作
者
的
象
統
建
論

自
「
對
貧
窮
作
戰
」
以
來
，
實
務
工
作
者
同
意
社
會

工
作
必
須
擴
充
其
操
究
範
圈
，
包
括
大
系
統
的
互
動
。
因

此
，
他
們
觀
察
並
參
與
有
關
這
主
題
的
討
論
。
然
而
，
他

們
顯
然
並
不
重
關
派
深
思
模
型
，
也
不
使
用
一
控
系
統
理

論
，
而
接
納
生
態
探
究
法
。
採
折
衷
主
義
，
在
實
務
上
使

用
更
多
社
會
學
模
型
，
而
不
專
屬
於
某
一
理
論
派
別
。

除
了
〉
C
H
F
模
型
之
外
，
派
深
思
理
論
並
未
完
全

為
臨
床
或
精
神
病
社
會
工
作
運
用
。
扳
深
思
模
型
完
全
的

提
出
，
將
有
助
於
提
供
婦
女
、
貧
民
、
貧
窮
的
少
數
固
體

等
社
會
問
題
解
決
的
新
途
盤
，
同
時
可
以
為
全
民
服
務
。

而
治
療
者
最
初
排
斥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，
乃
由
於
它
不

適
合
社
會
工
作
的
思
考
方
式
。
當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學
者
催

正
一
般
系
統
模
型
以
反
應
社
會
工
作
的
觀
點
，
它
變
得
不

一的一



清
楚
。
下
面
的
例
子
可
窺
其
模
概.. 

L

當
贊
務
工
作
者
不
採
納
「
變
遷
」
為
優
於
「
拒
絕

變
遷
」
之
關
鍵
概
念
，
若
忽
略
這
基
本
的
預
設
，
而
將
此

基
本
觀
念
去
除
時
，
此
理
論
變
得
無
客
也
無
益
。

Z

當
一
些
作
者
發
現
一
般
系
統
僅
解
釋
變
遷
而
不
注

重
系
統
的
性
質
及
功
能
運
作
，
只
是
從
其
他
理
論
借
用
模

型
以
擴
充
其
系
統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違
背
一
個
理
論
的
完
鑫

性
造
成
模
型
的
混
淆
，
此
模
型
將
無
法
整
合
為
一
整
體
。

a

雖
然
許
多
人
嘗
試
使
理
論
漏
足
工
作
者
的
期
待
。

然
而
這
順
應
實
務
工
作
者
的
理
論
，
仍
然
需
要
實
務
工
作

者
改
變
工
作
方
式
。
而
根
讓
這
些
理
論
，
教
育
者
創
造

各
種
治
療
計
劃
，
促
使
工
作
者
成
為
「
邊
酪
工
作
員
」
(

切
。
Z
E
但
是
三
。
其
叩
門
的
)
，
臨
案
主
寫
一
系
統
，
協
助
其

調
整
、
修
正
、
持
續
反
應
自
外
界
接
收
之
訊
息
。
大
多
數

寶
務
工
作
者
仍
然
認
為
這
些
理
論
過
於
復
雜
。

以
列
祖
(
H
L
m
還
戶
口
)
的
場
域
理
論(
E
m
E
吋
佇
呵
。
門
可

)
為
基
礎
，
生
態
探
究
法
對
人
類
適
應
璟
境
的
解
釋
相
當

復
雜
。
但
是
當
治
療
者
了
解
工
作
的
重
點
在
於
案
主
與
家

庭
團
體
、
工
作
、
友
誼
團
體
或
宗
教
團
體
的
調
遍
，
則
工

作
者
可
以
毫
無
困
難
的
將
焦
點
從
集
主
直
接
的
家
庭
調
遍

，
擴
充
到
其
他
團
體
。

此
後
，
哈
特
門
(
〉
口
口
囡
"
2
g
n
p
)的
生
接
圖
(

開
2
.
B

即
可
)
及
其
他
模
型
相
繼
出
現
於
社
會
工
作
文
獻
，

並
且
廣
受
採
納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發
現
這
些
模
型
的
適
用
與

有
效
，
他
們
可
以
運
作
一
部
分
系
統
，
而
無
需
改
變
其
工

作
方
式
。

持
平
而
論
，
目
前
傳
統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仍
運
用
傳
統

的
方
式
評
估
其
案
主
。
即
使
他
們
已
體
認
系
統
干
預
的
必

要
，
甚
至
可
取
代
內
在
心
理
的
干
預
，
但
也
只
是
擴
大
了

思
考
範
圈
，
擴
及
案
主
的
璟
境
系
統
。
因
此
，
採
取
系
統

模
型
而
不
涉
及
該
模
型
立
基
之
理
論
，
似
乎
是
實
際
解
決

問
題
的
方
法
。

然
而
，
這
樣
的
方
式
並
不
能
瀚
足
多
數
的
教
育
者
。

六
、
教
育
者
的
象
統
理
論

對
貧
窮
作
戰
之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者
選
擇
系
統
探

究
法
擴
充
對
案
主
的
服
務
。
當
時
這
個
探
究
法
相
當
樂
觀

。
格
曼
和
哈
特
門
視
系
統
理
論
為
「
能
思
考
關
於
無
法
想

像
的
」
一
種
途
徑
。
珍
契
爾

(
T
E
E
-
-
)
則
祖
系
統
探

究
不
僅
是
心
理
分
析
與
社
會
科
學
理
論
的
橋
樑
'
同
時
也

提
供
個
人
於
情
境
中
的
評
估
途
徑
。
這
裡
產
生
一
理
念
，

即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和
生
態
系
統
理
論
可
以
組
合
成
嚴
合
理

論
(
早
已
m
H
F
m
Z
M
2
)
|
|

』
以
解
釋
案
主
為
一
個
體
;
為

親
密
團
體
的
成
員
;
或
同
時
是
社
會
成
員
。

如
果
社
會
工
作
能
移
發
展
廳
合
理
論
以
解
釋
三
個
層

次
的
行
為
，
則
他
們
可
以
成
為
更
有
效
的
治
療
者
，
並
將

整
合
上
世
紀
，H
m戶口
而
〉
已
且
自ω

及
其
間
僚
的
社
區
工
作
和

一
九
三
0
年
新
佛
洛
依
德
學
派

(
Z
2
.吋
門
g
E
S
M
)

的
個
案
工
作
。
隨
時
準
備
解
決
任
何
人
類
所
迫
遇
的
過
路

問
題
。發

展
一
個
這
樣
的
理
論
是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者
的

夢
想
。
但
是
，
社
會
學
家
聲
稱
聽
合
理
論
是
不
存
在
的
;

師
使
存
在
，
也
只
是
理
論
的
化
的
主
義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會

科
學
家
堅
持
在
復
雜
組
織
中
，
個
體
的
社
會
行
為
不
能
移

以
心
理
分
析
的
觀
點
來
解
釋
。
他
們
主
張
個
別
行
為
必
頭

個
別
因
素
觀
點
解
釋
，
而
相
同
的
社
會
行
為
則
應
以
社
會

因
素
的
觀
點
說
明
。
否
則
將
是
「
混
合
胡
蘿
蔔
與
橘
子
」

|
|
理
論
與
觀
念
之
化
約
。

然
而
聽
合
理
論
的
夢
想
一
度
幾
乎
實
現
。
伯
克
利
(

切
E
w
a
)
和
伯
特
倫
非
主
張
，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可
以
解

釋
每
一
系
統
在
任
何
層
次
上
的
變
遷
。
但
是
，
事
實
上
它

是
解
釋
了
變
遷
的
過
程
，
而
無
法
說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欲

了
解
的
:
人
類
系
統
在
不
同
層
面
的
性
質
和
功
能
。

這
個
夢
想
仍
不
應
放
棄
。
一
個
人
類
行
為
的
頭
合
理

論
，
並
不
比
詢
、
通
或
組
合
社
會
學
及
心
理
學
理
論
更
可
能

存
在
。
但
是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經
由
派
深
思
或
其
他
社
會
學

模
型
，
繼
續
擴
充
折
衷
的
探
究
法
來
涵
蓋
社
會
文
化
的
重

要
性
。
只
要
這
些
探
究
法
的
基
本
預
設
是
以
系
統
為
本
質

，
並
且
共
存
，
則
治
療
者
能
移
處
理
三
個
層
次
的
抽
象
概

念
而
不
必
化
約
理
論
。
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再
度
面
臨
抉
擇
，
他
們
期
待
夢
想
實

現
。
對
於
理
論
的
興
趣
將
更
新
鮮
，
並
擴
充
工
作
的
範
疇

，
恰
如
案
主
的
需
要
|
|
l

整
個
人
於
整
體
情
境
之
中
(
〉
口

可
呵
。H
L
m戶
口
〉
口
已
吉
丘
戶
。
口
)
。

口
可
以

CU 




